設定
股票質權 
撤銷          通知書
中華民國
年
月
日
□設定
本股東所持有
股份有限公司下列股票，業經出質人同意出質予質權人，嗣後
貴公司非經質權人書面通知， 該項質權不得撤銷，特此通知，請查照惠予登記為荷。
□撤銷
本股東所持有
股份有限公司下列股票，前經質權設定登記在案，現項質權業經質權人同意撤銷，請惠予登記，
股票質權設定後如有孳生而未領之孳息同意由出質人具領。
此  致
凱基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股務代理機構 股務代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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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稱：
出質人戶名：
原印鑑
質權人：
原印鑑 戶號：
統一編號： 股東戶號：
住址：
設
股  字第 
號
銷
*針對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僅於辦理股務相關業務之目的及範圍內處理及利用，其餘有關當事人權利及個人資
料保護等作業，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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